


云南省支持低空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

为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发展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的战略

部署,围绕落实省委 “３８１５”战略发展目标,发展壮大 “三大经

济”,坚持管得住才能放得开,以制造业为重点、以应用为引领、

以出口为导向,立足资源特色、发挥比较优势,努力把云南打造

成为高原无人机制造集聚地、低空飞行多元应用基地、低空飞行

装备出口基地,制定以下措施.

一、加强安全监管能力建设.统筹发展和安全,优先支持重

大基础设施、重要地区等低空安全防护能力提升,守牢低空经济

发展安全底线.支持省级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动态关联 “一机一

码”、电子围栏、禁飞区等数据.加强低空飞行运营机构、服务

保障机构资质与有关人员执业管理,建立健全应急处置预案并加

强演练.支持企业强化全过程安全管理.支持建设监视管理、气

象监测等低空飞行安全设施,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给予核定总投资

３０％补助,单个项目最高补助５００万元.〔省公安厅、省交通运

输厅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气象局、民航云南安全监管局,各州

(市)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.以下均需各州 (市)人民政府

负责,不再列出〕

二、支持高原无人机免费测试.支持建设高原无人机试验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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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,形成高原无人机电池、电机、芯片、飞行控制系统、智能导

航、机身材料等全体系、全链条试验测试能力.面向国内外企业

免费提供高原无人机测试服务,省级和州 (市)级财政分别对经

审定的测试项目运营成本给予７０％、３０％的资金支持.(省交通

运输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民航云南安全监管局按职责分工

负责)

三、补强产业关键环节.以应用场景需求的低空航空器为重

点,支持产业延链补链,对提升产业链韧性和配套能力贡献突出

的项目,给予最高１０００万元奖励.对通过自主研发、项目引进

等方式新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型号合格证、生产许可证的整机产

品给予奖励,其中,大型无人驾驶航空器奖励１０００万元、中型

无人驾驶航空器奖励３００万元,轻型运动类、特殊类通用航空器

奖励３００万元.(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、省交通运输厅

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四、鼓励产业集聚发展.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对接,对引进技

术的第三方,按落地年销售额２‰给予奖补,最高奖补１０００万

元,连续奖补３年,关联交易除外.支持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

开发区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云南弥勒产业园区等作为承载低

空制造业的重点园区,对每个园区每年最高安排５０００万元,支

持航空器整机制造及材料、电池、电机、内燃机、任务载荷、飞

行控制系统等产业配套发展.支持园区间开展产业链上下游联

动,推动低空产业集聚发展、创新发展.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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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五、制定高原无人机标准.鼓励科研机构、高等院校、企事

业单位等积极参与高原无人机标准化工作,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

标准 (特别是全球高原地区国家标准、南亚东南亚国家标准)、

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的,标准经发布后分别给予每项

最高５０万元、３０万元、１５万元、５万元资金支持. (省市场监

管局负责)

六、支持先行先试.以应用为引领、以市场为驱动,划设低

空经济重点发展区域,根据需求规划低空飞行航路航线,建立军

地民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机制.以昆明、曲靖、红河、丽江、怒江

等为试点,创新部门协同管理机制,探索可复制推广的低空应用

示范场景. (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委军民融合办、省发展改革委、

民航云南空管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七、培育低空物流发展.鼓励在山区、偏远地区、边境地区

发展乡村邮政寄递、“山货出山”、边境物资运输等低空物流,推

出 “２４小时送达”等特色产品.支持发展应用前景明确、商业模

式闭环的医疗物资、生鲜产品、紧急商务文件等城市低空物流.

支持具备条件的州 (市)在铁路场站、港口码头、高速公路服务

区、支线机场、通用机场及快递分拨中心、物流园区、关键物流

节点等,盘活存量用地新建或改造低空物流集散中心.探索应用

中大型无人机跨区域运输 “云茶”、“云咖”、“云菌”等特色产品.

(省交通运输厅、省商务厅、省邮政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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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打造低空文旅新业态.安全有序推进载人飞行等低空文

旅消费活动,每年发放消费券２０００万元,支持高空跳伞、低空

观光、无人机表演、飞行体验等低空消费活动.在全省推出１０

个 “低空飞行免费打卡点”,建设１００个以上共享航拍摄影无人

机租赁点.采用直升机、通航飞机等成熟的航空器,以六大水

系、九大高原湖泊、高山峡谷、原始森林、火山热海、古寨村落

等景观为重点,依法依规探索 “飞住玩一体”低空旅游新场景.

探索在低海拔景区、枢纽港站等开展低空飞行联程接驳业务.

(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商务厅、省交通运输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九、扩大低空作业范围.支持在公安、自然资源、环保、城

市管理、交通水利、医疗救援、应急、消防救援、森林防火等领

域联合开展低空政务服务,加大政府购买服务力度,原则上只增

不减.鼓励在电网、路网、水网、管网等基础设施领域开展低空

安全巡检监测.对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及农民购置、报废更新符合

条件的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给予一次性补贴.(省发展改革

委、省农业农村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十、挖掘新型应用场景.分类务实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,

每年面向全球公开征集云南低空应用典型案例,对经评审认定应

用前景广、商业模式可持续的给予１万—１０万元创新奖励.引

导有条件的地区发展低空运动、航空模拟运动、飞行设计编程等

产业,支持承办全国或区域性航空运动赛事活动,按核定总成本

的２０％给予补助,单次活动最高补助５０万元.结合云南地形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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貌、气候特点,丰富拓展低空应用场景,不定期发布云南低空政

务服务、低空物流、低空作业、低空运动、低空文旅等场景需求

清单,组织开展应用场景对接和宣传推介.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

商务厅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省交通运输厅、省体育局按职责分工

负责)

十一、定向提供产品服务.围绕南亚东南亚地区、全球高原

地区市场需求,引导企业柔性定制生产耐高温、耐腐蚀、耐寒、

适应复杂气候、燃油及油电混动、具备自主飞行能力等的低空航

空器.支持有条件的省内院校开设低空经济领域有关学科专业.

鼓励发展低空航空器补能、维修、回收等专业化服务,支持在有

关国家设立第三方综合性、专业化飞行服务企业.鼓励每年免费

为有关国家培训一批无人机操控员和无人机维修人才.(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、省科技厅、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按职

责分工负责)

十二、拓展国际市场.依托各类对外开放平台及云南驻外商

务代表处、办事处、商会等,建立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常态化对接

服务机制.成功开拓南亚东南亚地区、全球高原地区市场的企

业,对其经审定的市场开拓有关成本给予补助.鼓励省属企业为

周边国家提供空域划设管理、航线航路规划等服务,打造 “彩云

飞服”区域公共品牌.(省商务厅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省国资

委、省外办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十三、提升出口服务质效.对在云南设立面向南亚东南亚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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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总部、面向全球高原地区市场总部并出口航空器的企业,给予

“多对一”辅导.定期发布航空器通关指导手册,不断优化航空

器及其有关物项出口申报服务.对符合海关监管要求的非列管无

人机出口,在申报当日放行.支持在昆明、大理、红河、磨憨等

地建设国际区域性无人机交易集散中心.(省商务厅、昆明海关

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十四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.推动构建省级、州 (市)级低空

智能网联系统,整合各类资金对省级平台给予总投资８０％的补

助,各州 (市)可结合实际补助本级平台.推动民航、公安、应

急、气象、自然资源等部门信息与低空智能网联系统互联互通,

实现用户飞行一站办理、一键申报、随报随批.整合飞行频次低

的支线机场、通用机场完善拓展低空服务功能.鼓励在旅游景

区、商业楼宇、交通枢纽、医疗机构、社区等规划预留或改造新

建低空基础设施.鼓励建设低空飞行通信、导航等信息基础设

施,推动低空基础设施与交通、能源、信息等基础设施协同布

局.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对公共服务类垂直起降基础设施按核定建

安投资的２０％给予补助,最高补助５０万元. (省发展改革委、

省交通运输厅按职责分工负责)

十五、强化要素保障.组建省级低空经济工程研究中心,发

挥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、低空经济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

作用.支持低空经济重点项目纳入省级重大项目清单,保障用

能、用林、用地,做实基础支撑,因地制宜、规范有序推进低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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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健康发展.省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低空经济发展.

加大省级人才计划支持力度,符合条件的优先纳入 “兴滇英才”

等人才计划.鼓励保险机构开发针对低空物流、载人、城市管理

等低空商业应用险种.(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云南金融监

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)

本措施与其他奖补政策不重复享受,同一企业或同一项目符

合多项奖补政策措施的,按最高奖补金额给予补助.本措施自印

发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８年１２月３１日.国家另有规定的,

从其规定.

抄送:省委各部委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

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,云南省军区.

　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５年８月５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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